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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稅捐稽徵處107年2月份處務會議紀錄 

 

壹、時間：107年2月27日09時3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處第一會議室 

參、主席：蘇鈞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林詩晴 

肆、出席：謝鳳珠 莊麗雪 管東海 陳美萍 林金玉 李素齡 鄧美君 楊玲珠 

  周芷妤 鄭玄恭 黃滿妹 楊秀菁 李  瑛 張麗文 范慧芬 林秀雪 

  楊家源 呂南雄 黃柏青 呂秀玉 莊慧貞 楊秋美 周正宗 吳  蕙 

  李明娟 沈麗美 邢愷明 許菁菁 林朝彬 鄭雅如 

伍、確認本處107年1月份處務會議紀錄。 

陸、討論事項 

  臺北市稅捐稽徵處策略地圖及平衡計分卡(107年草案) 

  決議：本案通過。 

柒、主席指示或裁示 

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列管

一、 轉達本府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，請遵照辦理。 

(一)本府第1973次市政會議市長指示： 

1. E化是市府重要政策，透過E化推動市政勢在必行，請

各局處先行盤點可E化之權管業務，並請資訊局落實

「資訊一條鞭」政策，以各局處的資訊人員為媒介，

資訊局彙整各局處的預計E化項目，整理後進市長室

會議討論，將局處業務流程電子化，以提振本府施政

效能，E化難的是流程，不是程式。 

2.E化之變革相當於日本的明治維新，戰略採用「由內

而外，由公而私」；目前臺北市有42萬個老人使用老

人卡，有8萬員工的職員證以及30萬國中小學生的學

生卡，已超過13%，是極可能推動E化及電子商務。政

治是專業，政策如何落實執行，需要思考與布局，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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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列管

化過程雖耗時，重要的是所有的部隊要動，當然有標

竿單位也重要，所以仍請全府動員，不可有單位遺漏。 

(二)第1974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 

1.E化是本府未來業務推動之重大方向，請各機關再行

檢視，初期以較易E化之項目優先推動，俾提升行政

效率。 

2.請各局處首長務必嚴格要求同仁並宣達所屬知悉，遵

守廉政倫理規範，避免觸法。 

(三)第1975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 

1.秘書長於主任秘書會議時再次重申：本府各局處同仁

邀請長官協調跨局處之業務，於案情或協調結論有變

化時，應適時向協調長官回報，俾利協調長官掌握最

新狀況，並貫徹工作倫理紀律。 

2.本府健全房市政策，除地政局就三大面向提出九大策

略、40項行動方案逐步推動外，亦請建管處及稅捐處

配合協助。首先，請建管處積極推動本市建築施工品

質管理，並分三階段進行，先推動第三方監造，其次

建立建築履歷，最後全面推展建商管理自治條例；至

於空屋房屋稅清查，請稅捐處務必於今年5月份開立

房屋稅單時，展現階段性成果，以實質行動落實本府

居住正義之政策。 

(四)第1976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 

1.研考會所進行之員工滿意度問卷調查結果，請各局處

首長務必重視，員工的抱怨雖然不必100%解決，但是

各局處針對可解決之問題應儘速處理，讓同仁有感。 

2.全面「e化」是本府政策，請秘書長督導資訊局推動；

「e化」不一定是龐大的系統規劃，只要對業務有助

益，各局處皆可提出「小ｅ化」之項目，亦可申請動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第 3 頁，共 4 頁 

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列管

支第二預備金作為研發之用。 

3.針對是否具文資身分，須納入「老房子計畫」之市有

房舍，請文化局於3個月內完成鑑定，如有無法完成

者務必要事先提出；另請各單位協助清查是否仍有遺

漏之閒置宿舍，儘速提交財政局妥處。 

二、財政部稽徵業務考核小組將於107年3月30日蒞處考

核，請各單位針對考核項目預作準備，並將為民服務

新措施提供企劃服務科列入電話測試題庫，提供分處

同仁參閱，以爭取佳績。 

三、同仁應掌握公文處理時效，主管亦應瞭解案件進度，

遇有疑義或會辦案件應先與相關單位協調再辦理，若

仍無法處理則陳報主管進一步溝通協調，切勿於到期

日始簽辦陳核；另限辦期限較短案件，應先報告主管

知悉並預留核判時間。 

四、本處首創運用本市自來水事業處及台灣電力股份有限

公司水電資料比對房屋稅籍，以查核現有自住房屋之

使用情形，俟產製相關清冊後通報各分處查核運用。 

五、為加強清理欠稅，本處預計於107年3月13日前將106

年地價稅尚未繳納之繳款書委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

公司寄送，展延繳納期限為107年4月1日至4月30日

止;納稅義務人對繳款書內容有疑義者，請分處同仁

查明實情並委婉說明。 

六、本處107年使用牌照稅開徵宣導計畫已核定並建置於

本處知識管理系統，請同仁配合宣導並確實依計畫辦

理。 

七、為落實愛心辦稅，本處已針對106年下半年車輛被逕

行註銷牌照之車主寄發輔導通知單，提醒車主儘速至

監理機關辦理車輛報廢或驗車領牌手續，以減少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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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列管

牌照稅違章案件；分處同仁如接獲民眾詢問電話，請

委婉說明。 

八、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本處信用卡臨櫃繳稅自3月1日

起於各分處及駐交通部臺北市區監理所、士林監理站

牌照稅服務櫃檯全面上線，民眾臨櫃申請補發繳款書

後，可以持稅單及信用卡，經承辦人員掃描繳款書三

段式條碼，以信用卡刷卡繳稅，請轉知同仁配合辦理。 

九、本府研考會將視輿情反映、政策性交辦或特殊情形進

行不定期電話服務禮貌測試，請各單位轉知所屬同仁

注意電話接聽速度及服務禮儀。 

十、106年本府員工滿意度調查本處同仁開放意見處理情

形彙整表，已建置於本處知識管理系統，請轉知同仁

知悉，並向同仁強化本處願景及目標之宣導。 

十一、本處業管之民事訴訟案件，經本府關懷小組列管計

3件，相對人為王ＯＯ、毛ＯＯ等及李ＯＯ (法律

事務管理系統流水號1050301B0001、1050301B0006

及1050301B0007)，經檢視並無減、止訟空間，請

秘書室續行辦理。另截至107年1月底止，行政訴訟

案件計46件，請法務科確實依訴訟程序積極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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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散會：12時30分。 


